关于做好2025年度立卷归档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学校档案工作实际，现就2025年度立卷归档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卷归档范围
各部门、各单位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间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纸质、电子、实物等各类载体的材料均应归档。
二、归档原则
归档的文件材料，要遵循其自然形成规律，保持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要对学校和社会当前与长远具有参考价值和凭证作用；要反映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教育管理等活动的全过程，保证其原始性、完整性、系统性、准确性。
三、归档要求
（一）实行纸质文件、电子文件“双套制”归档
兼职档案员应熟练运用档案管理系统软件进行归档，做好文件著录、电子文件同步上传（涉密文件除外）工作，以便检索、利用。
（二）纸质文件材料归档要求
归档文件应为原件，合同必须为原件或正本。归档的文件材料应完整齐全，平整清洁，不应有破损和污染；超规格纸张要进行相应处理。档案材料的案卷目录和卷内文件目录一律用A4纸打印，字体、字号要统一。
（三）电子文件归档要求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 18894-2016）规范了各类履职活动中具有保存价值的电子文件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技术标准与管理要求。文件形成部门或信息管理部门应定期把经过鉴定符合归档条件的电子文件向档案部门移交，并按档案管理要求的格式将其存储到符合保管期限要求的脱机载体上。
（四）声像资料归档要求
兼职档案员须熟练掌握声像档案管理系统操作规范及归档流程，归集梳理本部门、本单位日常工作、重点活动、育人实践、重大事项等各类具有保存与育人价值的声像档案资料，严格按照系统归档标准完成分类整理、信息著录、高清上传、规范归档等工作，确保上传声像资料真实完整、画面清晰、信息准确、条目规范。
（五）实物档案归档要求
省级以上奖牌、奖杯及对外交流活动的纪念品、赠品等实物，需附有简要的文字说明。
（六）卷内备考表填写规范
案卷卷皮中“卷内备考表”要求填写规范。“本卷情况说明”需填写卷内文件缺损、修改、补充、移出等情况。案卷立好以后发生或发现的问题，由有关的档案管理人员填写并签名、标注时间；“立卷人”是指责任立卷者；“检查人”是指本部门、本学院审核把关的分管领导；“立卷时间”是指完成立卷的日期。若无情况说明，也须将立卷人、检查人、立卷时间等信息填写完整。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学校档案是学校发展的历史记录，各部门、各单位负责同志要充分认识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本单位的立卷归档工作。
（二）工作责任到人
各部门、各单位兼职档案员负责档案材料的收集、组卷、立卷工作，如更换兼职档案员，请及时告知档案室；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督促兼职档案员认真做好归档工作，并对归档的文件材料进行审核、签字。
（三）严格时间节点
各部门、各单位须于9月30日前，全面完成案卷标题拟定、页号编制、卷内文件目录及档案管理系统信息著录、填写卷内备考表等前置工作，自行从档案管理网站下载专区下载并打印《档案移交（接收）登记表》，整理齐全全部归档材料，统一报送至档案室完成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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